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必選修科目表（97學年度入學生適用）
97.03.27
	科　        目
	學
分
	時
數
	第一學年
	第二學年
	備註

	
	
	
	上
	下
	上
	下
	

	
	
	
	授
課
	實習輔導
	授
課
	實習
輔導
	授
課
	實習輔導
	授
課
	實習
輔導
	

	專

業

必

修

科

目
	資訊技術基礎
	網路與資訊安全管理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料庫管理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分析、塑模與設計
	軟體工程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物件導向技術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專案與變革管理
	組織理論與變革管理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專案管理與CMMI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企業政策與策略管理
	管理資訊系統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訊科技與競爭策略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必修合計
	12
	12
	6
	
	6
	
	0
	
	0
	
	

	專

業

選

修

科

目
	新興技術與議題
	Web 技術研究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料倉儲與資料探勘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人工智慧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企業智慧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

	
	企業整合與經營模式
	電子化企業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電子商務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訊科技管理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企業流程管理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

	
	
	決策分析與支援系統專題
	3
	3
	
	
	
	
	
	
	3
	
	

	
	
	顧客關係管理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網際網路經營模式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創新與技術管理
	創新管理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高科技事業經營管理專題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

	
	
	知識管理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職涯
發展
	資訊管理專題講座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系訂必選

	
	
	投資決策專題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

	
	
	網路行銷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訊技術服務管理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資訊系統委外專題
	3
	3
	
	
	
	
	3
	
	
	
	

	
	
	資訊管理研究方法專題
	3
	3
	3
	
	
	
	
	
	
	
	

	
	
	財務管理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科技行銷專題
	3
	3
	
	
	
	
	
	
	3
	
	

	
	
	資訊產業分析專題
	3
	3
	
	
	3
	
	
	
	
	
	

	
	
	網路產業分析專題
	3
	3
	
	
	
	
	
	
	3
	
	


	總  計
	碩士論文　　　  
	4

	
	必修科目學分合計
	12

	
	至少應選修學分數
	21

	
	合計
	37

	備  註
	一、學生選修資管系碩士班課程或跨所課程由本系自審，經系主任簽名同意即可。
二、必修課程分成4個模組，各模組至少需修習1門課程，以12學分為限，超修者不得列計於畢業學分內。
三、選修課程分成4個模組，各模組至少需修習1門課程。
四、本必選修課目表之選修課程，可追溯至97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。


